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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城港市财政局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项目
远程异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市 直各 预算单位， 市 公 共 资源 交易 中心 （ 市 政府采购中心 ）， 各

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：

为进一 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 行为， 提 升评审 质量与效率， 切

实 防范和杜绝 违规干预评审 活动，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 根 据《广

西壮族 自治区财 政厅 关 于印发 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远

程异地评审 管理 暂行办法的 通知》（ 桂 财 规〔2025〕1 号 ） 等文
件精 神， 结 合 我 市 实 际， 现就 深 入推进防城 港 市 本级 政府采购项

目远程异地评审 工 作通知如下 ：

防 城 港 市

财 政 局 文 件

防财 采〔2026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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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基 本 要 求

（ 一 ） 坚 持 “ 异 地 评 审 为 常 态 、 非 异 地 评 审 为 例 外 ” 原 则 。

防城 港 市 本级 政府采购项目都 应进入市 公 共 资源 交易 中心

开展采购活动， 且需 严格 遵循 “异地评审 为常 态 、非异地评审 为

例 外”的 原 则 ， 采用远程异地评审 。

例 外情形： 隔夜评审 项目、需 现场查 看样 品的 项目、涉密 项

目、单一 来源 采购项目、政府采购合 作创 新采购项目或 无 法在规

定 时 限内 确 定 副场以及 其 他需 要专家 集 中评审 的 项目一 般不采

用远程异地评审 。除上 述情形外， 采购人认为仍不适宜 采用远程

异地评审 的 项目，经 主管预算单位同 意后 ，报同 级 财 政部 门备案 。

对 不采用远程异地评审 的 项目，采购人及 其 预算主管部 门主

要负 责人须切 实 承担起防范干预、保 障 评审 公 正的 第一 责任人职

责。财 政部 门将 对 此类 项目进行重点监督。

（ 二 ） 组 织 实 施 。

采用远程异地进行专家 抽取 、评审 流程等实 施工 作以及 监督

管理 等规范， 均应严格 遵照《广西壮族 自治区财 政厅 关 于印发 广

西壮族 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远程异地评审 管理 暂行办法的 通知》

（ 桂 财 规〔2025〕1 号 ） 执行。

各 相关 单位及 人员应严格 遵守评审 工 作纪 律，严禁以任何形

式非法干预、影响评审 专家 独立 评审 。财 政部 门将 通过随机抽查

等方式加强监管， 对 发 现的 违规干预行为依 法依 规严肃 处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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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其 他 要 求

本通知印发 之日 前已 完成 采购计划 备案 的 项目，可 按原 计划

实 施； 此后 新备案 的 项目， 原 则 上 须按本通知要求 执行。鼓 励各

县 （ 市 、区） 结 合 本地实 际， 积极参 照本通知精 神， 在辖区内 优

先推广采用远程异地评审 方式。

此前印发 的《防城 港 市 财 政局 关 于进一 步推进政府采购项目

远程异地评标 工 作的 通知》（ 防财 监〔2024〕6 号 ） 继续有效，

相关 内 容 与本通知不一 致的 ， 以本通知为准 。

本通知自印发 之日 起执行。未尽 事宜 ， 按照政府采购相关 法

律法规及 自治区有关 规定 执行。如遇上 级 政策调整， 以上 级 规定

为准 。

防城 港 市 财 政局

2026年 1月 9 日

（ 此件公 开发 布 ）

李炎锡核稿发文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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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各 县 （ 市 、区） 财 政局 。

防城 港 市 财 政局 办公 室 2026年 1月 9 日 印发


